
必修：

□戲劇學研究法 □劇場實務 □專題討論（112學年度起）

□簽訂指導教授

□文學： □戲曲：

□戲劇： □跨域：

□實作資格審查

需完成必修及2門選修
□實作畢業資格審查表 □資格審查資料5份

□畢業實作計畫申請表 □演出企畫書4份 □讀書心得

□創作、展演計畫書發表申請表 □創作、展演計畫書發表申請表電子檔（WORD檔）□畢業實作計畫申請表（WORD檔）

□演出企畫書電子檔（PDF檔） □讀書心得（PDF檔）

□公開展演

與學位考試須間隔至

少30天(含)

□公開展演認證申請單 □畢業實作審查意見表

□點數認證 □藝文點數20點（甲表） □工作點數10點（乙表）3小時=1點

入學後第二學期（一下）即可簽訂指導教授。

□讀書心得

選讀4冊

需指導教授簽名

□畢業實作計畫申請

於期限內繳交

電子檔以電子郵件寄

送至所辦信箱

戲劇碩實作畢業清單

□學分

必修6學分

選修24學分

□文學：

□戲曲：

□戲劇：

□跨域：



戲劇碩實作畢業清單

□畢業資格審查

□Turnitin 論文比對結果 □研究生學位考試網路申請作業系統 □藝術研究所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提送資料表

□所辦備查論文1本（口考本） □寄送口委論文 □歷年成績表

□口試委員名冊

□學位考試（口考）

□修改論文

□外語門檻

□上傳完整論文至圖書館
□完整版論文4-5本

所上*2、註冊組*1、圖書館*1、美術類國美館*1
□列印離校手續單（畢業離校手續查詢系統）

□歸還所上圖書、鑰匙、器材 □繳交3本論文至所辦（所上及註冊組的） □依照手續單辦理其他程序

□申請學位考試

□外校口委車輛進出單（口試前一週填寫申請）

經指導教授確認修改完畢後，由所辦以電子郵件提供合格證明，需加到論文中。

□辦理離校手續

不擋學位考試，可以檢定或修課方式通過。修課若要抵免外語門檻則不能認定為畢業學分。

於每學期期限內進行


